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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字〔2021〕4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各单位： 

经研究，特制订《武汉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转专业管理细则（修

订）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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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成人高等教育转专业工作，根据《普通

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 41 号令）和《武汉科技大学学生管

理规定》（武科大党学〔2017〕11号）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

管理细则。 

  第二章  申报条件 

第二条 学生本人在学习期间对其它专业有兴趣和专长或因实际

工作需要的，可以申请转专业。申请转入的专业须在我校成人高等教

育可举办的专业目录范围内。 

根据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招收专业情况，各层次专业分类情况为： 

    高中起点专科：理工类、文理兼收类、艺术（文/理）类； 

    高中起点本科：理工类、文理兼收类； 

    专科起点本科：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以及中医学类、中药学类（以

下统称文史类），艺术类，工学、理学类（以下统称“理工类”，生

物科学类、地理科学类、心理学类等除外），经济学、管理学以及生

物科学类、地理科学类、心理学类、药学类等（以下统称“经济管理

类”），法学类，医学类等五大类。 

第三条 受理时限：学生须在入学首年经由函授站点向学校提交转

专业申请，且在整个在校期间只允许转一次专业。 

第四条 录取专业与转入专业必须属同一层次，禁止跨层次转专

业。 

第五条 录取专业与转入专业之间属同科目的,可以互转（医学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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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具备必要条件）。 

第六条 下列情形不得专业互转：  

（一）高中起点专科 

1.录取为文史类专业不得转入理工类专业； 

2.录取为艺术类专业不得转入非艺术类专业。 

（二）专科起点本科 

1.录取为艺术类专业不得转入非艺术类专业； 

2.录取为经济管理类、法学类、文史类专业不得转入理工类专业。 

（三）高中起点本科 

1.录取为文史类专业不得转入理工类专业； 

2.录取为艺术类专业不得转入非艺术类专业。 

第七条 非医学专业在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下可申请转入医学类专

业，原则上从事的行业应与转入专业对口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由其它专业（学习形式须为业余）转为临床医学的，需取得省

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，并

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或以上学历；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

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，并具有报考时应具有的前置学历

或前置学历水平证书（湖北省外的以当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规

定为依据）； 

2.由其它专业转为护理学的,需提供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

业护士证书； 

3.转入其它医学门类的,申请转入专业的学生须是从事卫生、医药

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，并具有县级或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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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的相应执业资格证书。 

第八条 转专业审批通过后，学生应按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

安排表完成全部课程学习，学习完成并考核通过的课程可以替

代转入专业的相同课程。 

第三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本细则由武汉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武汉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

育转专业管理细则(试行)》（院字[2020]2 号）同时废止。如与上级

主管部门最新规定有冲突，则按上级主管部门最新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17日印发 


